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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照明节能损失费用保险附加节能效果恢复费用保险条款

投保附加险的条件

第一条 本条款为《照明节能损失费用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

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附加险内容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合同约定的服务机构应按季度检查与回溯节能情况，如保

险合同约定的服务机构测算的电气系统节能量，未能达到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电气系统序时进

度节能量，被保险人为保证节能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值，经保险人书面同意后，所采取的合理

有效的措施，由此产生的监测费用及恢复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扣除本附

加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或按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后，在保险金额内负

责赔偿。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保险金额的50%。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同时约定了免赔额和免赔率的，免赔金额以免赔额和按照免赔率计

算的金额二者高者为准。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

险单中载明。

主险与附加险关系

第五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

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

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释义

第六条 本保险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 预期目标值：主险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电气系统节能量。

（二） 每次事故：按照季度进行检查和回溯，一年进行四次检查和回溯，如保险合同

约定的服务机构测算的电气系统节能量，未能达到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电气系统序时进度节

能量，则触发保险事故，视为一次保险事故，一年至多发生四次保险事故。

（三） 序时进度节能量：投保的电气系统数字化节能改造工程施工前 其设计应符合相

关的国家标准要求，并经保险人或保险人委托的第三方电气系统风险服务机构检查通过，明

确了可投保的节能量，同时为了确保完成投保的总节能量，按照时间顺序，即序时进度进行

相应安排并开展相关节能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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